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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翁武华 杨长霏

“补偿款我们收到了，两个村民
小组结了三十多年的‘疙瘩’也终
于解开了，我现在睡觉都安稳咯！”
2024 年 11 月 27 日，当贵州省天柱县
政府将土地补偿款全部发放给该县
白市镇新舟村大团沙组、三间桥村
唐家坪下组 23 户村民时，年近八旬
的村民杨某某激动万分。

至此，在贵州省、州、县三级
检察院行政检察官的共同努力下，
一起持续 33 年的林地纠纷画上了圆
满句号。

土地争议引发多起诉讼

时间回溯到 1991 年。
那年 2 月 11 日，三间桥村唐家

坪下组数十名村民在“杉木坳”处
砍伐林木时，与新舟村大团沙组部
分村民产生争执，双方都认为该处
山 林 应 该 归 自 己 所 属 的 村 集 体 所
有 。 村 民 间 的 争 执 引 发 群 体 性 打
斗，并造成人员伤亡，多人因此被
判处刑罚，两个村民组也从此结下
仇怨。

为解决争议问题，1992 年 5 月
20 日，天柱县政府作出决定，明确
争执山林归大团沙组所有，废止上
述两个村民组所持有的山林承包使
用证。

山林权属清楚了，但争议山林
内的 4 块土地再次引发争议。大团
沙组村民杨某某等人认为，县政府
已确认山林归大团沙组所有，山林
内的土地也应归其所有，于是就在
4 块土地上进行耕种。而唐家坪下
组村民吴某某等 4 人则以持有 1984
年、1998 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
为 由 ， 也 对 该 土 地 进 行 管 护 。 为
此，双方相互阻碍耕种的事件时有
发生。

2016 年 3 月 15 日，吴某某等 4
人以杨某某等人擅自在 4 块土地上
进行耕种为由，向法院提起排除妨
害民事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吴
某某等 4 人只提供了 1984 年、1998
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提供土
地 承 包 合 同 及 土 地 承 包 情 况 明 细
表，再加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四
至上与实际不相符，遂判决驳回了
吴某某等 4人的诉讼请求。

因土地权属有争议，吴某某等
4 人重新向天柱县政府申请颁证确
权。2018 年 3 月 23 日，天柱县政府
以 吴 某 某 等 4 人 提 供 的 1984 年 、
1998 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为
依据，并经土地来源调查、公示等
程序，与吴某某等 4 人签订了 《农
村土地 （耕地） 承包合同》，为 4 人
分 别 颁 发 了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涉及的土地面积共约 2亩。

2020 年 1 月 10 日，大团沙组对
天柱县政府的颁证行为不服，以该
县政府为被告，吴某某等 4 人为第
三 人 ， 向 法 院 提 起 4 件 行 政 诉 讼 ，

诉请撤销土地颁证行为。法院经一
审、二审、再审均认为，天柱县政
府于 1992 年作出的处理决定只是针
对争议山林，并未废止争议地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属证书，天柱县政府
的颁证行为并无不当，判决不支持
大团沙组的诉讼请求。大团沙组不
服，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向贵州省检
察院申请监督。

依法监督厘清案件事实

贵州省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调
取历次行政诉讼案卷及相关刑事、
民事判决书等材料进行书面审查，
厘清了案件的整体脉络和争议焦点。

“天柱县政府于 1992 年 5 月明确
争执山林归大团沙组所有，并未明
确争议土地归其所有。县政府根据
现有材料的颁证行为并无不当，且
吴某某等 4 人已管护争议土地超过
20 年。”承办检察官认为，根据 《确
定 土 地 所 有 权 和 使 用 权 的 若 干 规
定》 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
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
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之
规定，鉴于吴某某等 4 人对争议土
地耕种管理时间明显超过 20 年，大
团沙组并未举证证明在吴某某等 4
人对争议土地进行管护期间其主张
过相关权益，天柱县政府的颁证行
为 合 法 ， 法 院 裁 判 亦 无 不 当 。 因
此，2023 年 2 月，检察机关依法作
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然而，案涉山林的土地纠纷已
引 发 了 刑 事 、 民 事 、 行 政 多 起 案
件 ， 双 方 对 案 件 处 理 结 果 始 终 不
服，矛盾争议一直未能化解。办案
组认为，只有查清 30 年前的土地情
况，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才能让双
方心服口服。

为了查清事实、化解矛盾，贵
州省检察院抽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检察院和天柱县检察院检察官
组成联合办案组，多次赶赴实地进
行调查核实。检察官们通过邀请人
民监督员参与现场指界、使用无人
机航拍技术进行勘查，以及询问周
边群众和各个时期曾在白市镇工作
过的干部，全面了解了案涉争议土
地的历史背景及争议现状。

经 查 ， 吴 某 某 等 4 人 持 有 的
1984 年、1998 年土地承包经营权属
证书记载的争议地四至及面积，因
年代久远，虽已难以全面查清，但
大部分土地面积与吴某某等 4 人实
际管护的土地面积一致。

同时，检察官们听取了大团沙
组和吴某某等 4 人的意见。“1992 年
的政府处理决定已将山林明确给我
们了，对方擅自在我们的地上开荒
耕种，这种行为太恶劣，我们要求
依法撤销土地行政登记。”“我们有
1984 年、1998 年、2018 年政府颁发
的土地承包证，法律认可我们的承
包使用权，对方肯定是觉得现在土
地值钱了就来争。”双方各执一词，
都说土地应归自己所有。

此外，检察官们还了解到，双
方因土地纷争数十载，各类诉讼交
织、历史积怨较深，虽经各级部门
多 次 组 织 调 解 ， 但 双 方 仍 见 面 就
吵，火气都很大，且对处理结果的
期望值过高，意见始终不统一，矛
盾争议的化解工作一直未取得实质
性进展。近年来，双方村民心里都
憋着一股怨气，各自在争议土地上
耕种并阻挠、破坏对方耕种，以此
主张对争议土地的权利归属，且发
生争占土地纠纷的次数日益增多，
对抗愈演愈烈。

结合所掌握的上述情况，办案组
走访了当地党委、政府，专题召开案
件调处座谈会，明确化解工作的重
点，建议属地政府对双方村民予以提
示警告，告知其在争议未解之前不得
耕种或采取其他处理手段，保持土地
权属的“待定”状态，并在周边区域安
装监控设备，随时掌握和防范可能发
生的群体性冲突。

多方联动化解行政争议

案件在程序上已结案，但当事
人的纠纷还在，办案组的工作仍在
继续。检察官们通过对案件进行回
访，持续不断地与双方村民联系沟
通，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时常上
村 民 家 里 拉 家 常 ， 通 过 吃 “ 连 心
饭”、开院坝会等形式，增进了彼此
的感情，增强了双方村民对检察机
关的信任，避免了矛盾升级。但因
双方争议较大，化解工作进展缓慢。

2023 年 10 月 30 日 ， 天 柱 县 政
府 与 天 柱 县 检 察 院 建 立 了 联 动 机
制，县检察院向县政府专题通报了
此案，提出整合“检察机关+职能
部 门 +镇 政 府 ” 等 多 方 力 量 资 源 ，
确 定 “ 资 金 救 助 +土 地 征 收 +公 共
使用”的处理思路，即由县政府出
资将该片土地征收用作其他用途，
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土地征收补

偿款。
“你们为了这几块地争执三十多

年了，继续争下去只会空增仇恨，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都是乡里乡亲
的，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办案组
联合政府相关部门适时有针对性地
调整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数十次
对双方村民“背靠背”地做工作，
找准化解争议的合意点，逐户听取
意见并疏导情绪，追溯双方部分人
员祖辈曾是房族或者血亲的渊源，
搭建双方感情修复桥梁，讲解农村
承包经营土地不得变卖、不得改变
土地用途等法律政策规定，引导双
方合情合理地调整预期。

经过检察机关和政府部门长达
半年持续不断地与双方谈政策、讲
道理、融情理、释法律，帮助解决
日常生活困难，争议双方都感受到
被尊重，逐步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基
础，终于为对方打开了沟通的天窗。

2024 年 5 月 9 日，检察机关在白
市镇新舟村村委会组织召开案件争
议处理听证会，为双方村民搭建表
达诉求、交流意见、倾听解释的平
台，并邀请人大代表、村干部等全
程参与听证。听证会上，检察官介
绍了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给双方造
成的损失，提出切实可行且符合双
方意愿的解决方案，多名听证员充
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检察官还对
梳理出的问题向村民们细致答疑，
得到村民们的一致认可。

“检察官办案有韧劲，工作做得
细、做得实，下了一番大功夫，处
理争议纠纷能把群众装在心里，通
过多问一句、多做一点让老百姓心
服口服，这种为民之举是真的感动
了我。”人民监督员称赞道。

数月后，“心结”很深的老一辈
渐渐改变了完全对立的状态，并带
动各自小组的组民放下思想包袱。
过去在调解会上争吵不休的村民，
如今都放下了心中的芥蒂，主动握
手言和、相互赔礼。

“我想通了，争了几十年也没争
得个结果，再僵持下去对大家都没
有好处，土地征收还是我们群众受
益，我接受处理方案。”大团沙组和
唐家坪下组的村民们纷纷表达了自
己的意见，并承诺永不争讼。

最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经过多轮磋商，双方村民一
致同意政府将争议土地征收，作为
公共设施建设用地。2024 年 7 月 28
日，政府部门与唐家坪下组的吴某
某等 4 人签订了补偿协议，唐家坪
下组同意将土地补偿款中的部分金
额分配给大团沙组。

随后，天柱县政府分两次将土
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给了双方村民。
至此，历经十余次各类诉讼、持续
33年的系列林地纠纷圆满化解。

持续33年的林地纠纷是怎样平息的
贵州三级检察院合力化解行政争议 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蓝婕 韩霜

“经过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行政
机关为我们免除了 2 万元加处罚款，
公司的资金困难得到了缓解。”近日，
河南省泌阳县某纯净水有限公司负
责人朱某对前来回访的该县检察院
检察官由衷地感谢。

2021 年 8 月 20 日，泌阳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执法中发现，辖区内
某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的饮用纯净
水铜绿假单胞菌项目超标，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关于包装饮用水

的要求，经调查核实后依法向该公
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 2 万元
罚 款 。 该 公 司 得 知 桶 装 水 不 合 格
后，立即通知经销商停止销售，逐
个单位召回并销毁，随后及时更新
了灌装机等设备。

2022 年 5 月 18 日，因某纯净水有
限公司未及时缴纳罚款，也未在规定
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催告无
果后，向泌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罚
款本金 2万元，加处罚款 2万元，共计 4
万元。同年 8月 15日，泌阳县法院作出
准予执行裁定后，通过执行网络查控

系统查明，被执行人某纯净水有限公
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遂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并将该公司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2023年 6月 13日，泌阳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检验认定，某纯净
水有限公司生产的桶装纯净水合格。

2024 年 6 月 25 日，因资金周转困
难，某纯净水有限公司向泌阳县检察
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承办检
察官通过多次听取该公司负责人意
见、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某纯净
水有限公司系小微民营企业，受三
年疫情和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影响，经
营 状 况 不 佳 ，已 入 不 敷 出 、濒 临 破

产。同时，检察官还核实，该公司在
事发后克服经营困难，积极采取补救
措施，并表示愿意缴纳罚款，符合行
政强制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可以减免
加处罚款的情形。

2024 年 6 月 27 日，泌阳县检察院
就该案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
民监督员、政协委员参加。听证会
上，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件的基
本情况和案件的争议焦点，并进行释
法说理，阐明实质性化解该案行政争
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听证员们围
绕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行政处
罚的合法性、合理性，加处罚款能否

减免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后，一致认
为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依法对
加处罚款部分予以减免。

在 综 合 听 取 各 方 意 见 的 基 础
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2024 年 7
月 15 日，泌阳县检察院向该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制发了检察建议书，建
议依法对某纯净水有限公司申请减
免加处罚款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
予以减免的决定。收到检察建议书
后，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调
查核实情况，认为该公司符合减免
条件，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减免加处
罚款的决定。

2万元加处罚款被免除了
河南泌阳：依法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企业困难得以缓解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陈卓 宋阿迪 樊璐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检察院检
察官在电话回访一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
的当事人小慧 （化名） 及其委托代理人
时，小慧告诉检察官：“罚款缴清了，执
行措施也解除了，我现在正努力偿还之前
欠下的贷款，感谢检察机关让我的生活重
回正轨。”

2023 年 11 月 27 日，某行政机关在日
常检查中发现，某商户登记经营者小慧在
未申请执业登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执业活
动，遂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对其作出没收仪器 1 台、罚款 5 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因小慧未按时缴纳罚款，也
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该行政机关依法催告未果后，对其
加处罚款 5 万元，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冻结了小慧的
银行卡，划扣了小慧的银行存款。

2024 年 11 月 18 日，小慧向龙华区检
察院申请监督。承办检察官经调查核实得
知，小慧此前因法律意识淡薄，在未充分
知晓登记经营者责任的情况下，为“蝇头
小利”担任该职务。其收入来源有限，银
行账户余额已不足以支付罚款本金，且还
有多笔银行贷款逾期未还，银行账户也被
执行法院冻结，小慧每月入不敷出，生活
陷入困境。

同年 11 月 27 日，龙华区检察院就该
案举行公开听证会。会上，检察官详细介
绍了案件事实与证据，阐释了案件的争议
焦点。小慧在会上进行了诚恳悔过，表
示：“过去我法治观念不强，如今已深刻
认识到错误，店铺也停止了无证医美活
动。我愿意积极补救，与店铺其他经营伙
伴共同出资缴纳罚款。作为登记经营者的
我实在经济困难，希望能减免加处罚款，
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发表意见
后，听证员一致认为，鉴于小慧认错态度
良好且已停止违法行为、积极补救，考虑
到其实际生活困难，建议双方达成执行和
解，免除加处罚款。

听证会后，行政机关参考听证会意
见，与小慧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减免了加
处罚款，小慧也向检察机关撤回了监督申
请，该案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她的生活重回正轨

图①：2024 年 5 月，检察机关在天
柱县白市镇新舟村村委会召开案件争
议处理听证会。

图②：2024 年 7 月，检察官向申请
人开展释法说理工作。

图③：2024 年 8 月，行政争议化解
后，申请人与检察官握手表示感谢。

图④：2022 年 9 月，检察官邀请人
民监督员和申请人在争议土地上进行
现场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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